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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1.各地方法院辦理通訊監察及通信調取案件收結情形－按案件別分 

 

 中華民國 106 年 單位：件 

案 件 別 

受 理 件 數 終

結

件

數 
未

結

件

數 

合

計 

舊

受 

新

收 

合 計 88,948 8,953 79,995 78,881 10,067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22,459 1,918 20,541 20,482 1,977 

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- - - - - 

檢 察 官 聲 請 核 發 22,346 1,914 20,432 20,376 1,970 

依 法 聲 請 補 發 

緊 急 監 察 案 件 
113 4 109 106 7 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58,308 6,648 51,660 50,520 7,788 

法官依職權繼續核發 - - - - - 

檢察官聲請繼續核發 26,995 2,380 24,615 24,252 2,743 

依法通知受監察人 12,761 1,171 11,590 11,459 1,302 

檢討不通知受監察人

之 原 因 是 否 消 滅 

 

16,732 3,094 13,638 12,996 3,736 

補行陳報經法院審查

認 可 案 件 
1,820 3 1,817 1,813 7 

通 信 調 取 案 件 8,181 387 7,794 7,879 302 

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

聲請核發調取票案件 
8,178 386 7,792 7,876 302 

補行聲請調取票案件 3 1 2 3 - 

註：1.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96 年 7月 11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，並自當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，本表於施行日起蒐集。 

2.配合 103 年 1 月 29 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修訂，本表自 104 年起新增補行陳報經法院審查認可案件及通信調

取案件。 
 


